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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设立参股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春为智能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张琴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安徽明瑞电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地为滁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春为智能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5%；张琴以现金出资

2,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4,500,000.00 元，占

注册资本的 45%。新设公司的工商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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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

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

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

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净资产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

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准。 

（二）公众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

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序的资产交易行

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2021 年 11 月 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安徽明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8%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从控股子

公司安徽明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瑞电力”）自然人股东刘菊、戴奇

峰处收购明瑞电力 48.00%的股权，明瑞电力注册资本为 50,000,000.00 元,其中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26,000,000.00 元，实际出资 0.00 元，刘菊认缴注册资本

12,000,000.00 元，实际出资 0.00元，戴奇峰认缴注册资本 12,000,000.00元，

实际出资 0.00 元，明瑞电力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未实际经营状态，故公司以 0

元收购该股权。 

2020 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143,146,155.16 元，净资产为 62,306,786.45

元，最近 12 个月内所有购买资产金额占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 3.14%，

占净资产的 7.22%，故本次新设参股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关于对外投

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进行审议，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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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新设参股公司除需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外，无需履行

其他审批程序。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七）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八）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

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春为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5688 号 2 号楼底层 101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5688 号 2 号楼底层 10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国庆 

实际控制人：吴国庆 

主营业务：从事智能科技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生产、加工输配电设

备、照明箱、智能化配电设备、消防控制柜、变压器、自动保护装置、自动化控

制设备、储能设备及配件、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及配件、充电桩、电力金具、灯

具及照明产品、仪器仪表、通讯设备、传感设备、监控设备、电器开关、智能开

关、电子产品、五金机电、消防器材、金属外壳及配件、集装箱箱体及配件，销

售自产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000,000.00 元 

 

2.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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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琴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青湖路 789 弄 76 号 101 室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若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出资货币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出资

等出资方式。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明瑞电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黄山北路 1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

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缴 出资比例或持股比例 

安徽明瑞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00 元 货币 认缴 45% 

张琴 2,000,000.00 元 货币 认缴 20% 

春为智能科技

（上海）有限公

司 

3,500,000.00 元 货币 认缴 35% 

以上新设参股公司的工商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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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春为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张琴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安徽

明瑞电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滁州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0

元，其中春为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3,500,000.00 元，占注册资

本的 35%；张琴以现金出资 2,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20%；本公司以现金

出资 4,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45%。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拓展公司的经营业务，方便公司运营管理，增强公

司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优化公司战略布局，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竞争

优势，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参股公司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

慎重决策，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完善、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投资可能

存在一定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管理体系，规

范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制度，组建好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积极防范和应对

上述可能发生的风险，努力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最大化。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设立参股公司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从公司的长期发展来看，本次对外

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意义。 

 

六、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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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明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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